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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2025年卢氏县县级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
	类型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文件
（文号）
	定价
部门
	行业主管部门
	是否涉企
	是否行政审批前置
	是否涉进出口环节
	备注

	交通服务收费
	一、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
	（一）公共文化、交通、体育、医疗、教育等公共设施配套停车场（库、泊位），具有垄断经营特征停车场（库、泊位）收费
	1.小、中型车（20座以下）：30分钟内（含30分钟）免费，超出免费时限的10元/辆•次；
2. 大型车（20座以上，含20座）：30分钟内（含30分钟）免费，超出免费时限的15元/辆•次；



	《关于豫西大峡谷景区配套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收费标准调整的批复》卢发改〔2025〕61号
	卢氏县发改委
	卢氏县文广旅局
	是
	否
	否
	

	
	
	
	1.小型车5元/辆•次；
2. 中型车8元/辆•次
3.大型车10元/辆•次；
	《关于核定卢氏县双龙湾景区交通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和规范景区相关服务收费的通知》卢发改〔2016〕201号
	
	
	
	
	
	

	公用事业服务收费
	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按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的）
	（一）居民生活垃圾处理收费
	按户征收，4元／户·月
	《卢氏县城市生活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暂行）》卢政办〔2019〕37号
	卢氏县发改委
	卢氏县城管局
	否
	否
	否
	

	
	
	（二）非居民生活垃圾处理收费
	1.国家机关、财政全供事业单位，按在编工作人员人数征收，2元／人·月；财政差供或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企业、社会团体，按在册职工人数征收，1元/人·月（仅限于机关行政办公区域内，其他具有商业、服务、生产加工等经营区域的，仍按本办法相应分类的规定标准征收）。 2.商场、超市等批发、零售商业按营业面积征收，100（含100）平方米以下，1元／㎡·月（计费不足 30元的，按30元征收）；100－300（含 300）平方米部分，0.8元／㎡·月；300平方米以上部分，0.5元／㎡·月。 3.旅馆业按营业床位征收，3元／床·月。 4.餐饮业按营业面积征收，1.2元／㎡·月（计费不足30元的按30元征收）；早市、夜市等临时餐饮点，按摊位计收，2元／天·摊位。 5.娱乐业（包括酒吧、迪厅、夜总会、歌舞厅、游戏厅、台球厅、网吧等）、照相业、洗浴业（包括洗脚城）、美容美发业、文体业（包括文化展厅、书店、影视厅、演艺厅、会堂、体育场馆、溜冰场等），以及其它性质的经营门店（包括广场、学校、医院区域内设置的营业门店等）、商业网点、专业市场等按营业面积征收，1元／㎡·月（计费不足 15元的，按 15元征收）。 6.集贸市场按摊位征收（包括零摊、固定摊、车辆冲洗点等），1元／摊位·天。 7.单位、宾馆、家属楼、小区等地的锅炉按标定吨位征收，5元／吨·天。 8.客运车辆按座位征收，1元／座·月；货运车辆按吨位征收，3.5元／吨·月；出租车按座位征收，5元／座·月。 9.具有住宿、餐饮、娱乐、洗浴等多种功能的服务业按上述标准分项征收。 10.建筑垃圾处理费（不包括清运费）按吨位征收，10元／吨。 11.餐厨废弃物处理费暂以相关规定协商收取。 12.随意抛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包括抛洒灰、煤等污染物品）者，按污染面积征收，每平方米加收5元。 
	
	
	
	
	
	
	


 说明：本目录不包含中央、省、市定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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